
关于2017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18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8年7月24日在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谭润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2017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18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以审议。
一、2017年财政决算执行情况

2017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国家结构性减税和“营改增”试点、增值税税制调整等复杂形势，县人民政府始终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县委党代会上提出的发展新规划、新目标，狠抓财税收入征管，全力筹措资金，通过合理调度，盘活存量，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全县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实现稳中向好态势。

（一）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县第十七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批准2017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500万元，实际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414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128.66%，同口径增长11.1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4132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113.96%，同口径增长10.67%；非税收入完成26282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175.21%，增长12.04%。

县第十七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批准2017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2478万元，实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23572万元，为变动预算数的98.15%，增长6.98%。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情况：2017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388804万元，其中，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0414万元、自治区返还性收入2009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995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0389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65657万元、上年结转资金8797万元。总的财力扣除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3572万元、专项上解支出2529万元、置换债券还本支出38683万元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914万元后，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专项资金6106万元，全年收支总量相抵，实现收支平衡（具体见附表）。

	2017年度平罗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表

	位：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科目
	决 算 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科目
	决 算 数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41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3,572

	上级补助收入
	233,936
	  一般公共服务
	35.168

	返还性收入
	20,091
	  公共安全
	10,995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9,483
	  教育
	42,377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474
	  科学技术
	1,454

	  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31
	  文化体育与传媒
	4,696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9,950
	社会保障和就业
	38,121

	 体制补助收入
	1,76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30,510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64,993
	节能环保
	15,165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319
	城乡社区
	49,625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4,719
	农林水
	52,625

	 结算补助收入
	-1,017
	交通运输
	1,973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77
	资源勘探信息等
	4,628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1,277
	商业服务业等
	1,535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
	3,874
	金融
	10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
	3,076
	国土海洋气象等
	4,20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
	12,985
	住房保障
	25,997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3,050
	粮油物资储备
	70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298
	其他支出
	599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1,383
	债务付息支出
	3,823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53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03,895
	上解上级支出
	2,529

	  一般公共服务
	337
	专项上解支出
	2,529

	  公共安全
	521
	债务还本支出
	38,683

	  教育
	5,855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8,683

	  科学技术
	789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
	2,700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8,683

	  社会保障和就业
	10,923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91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4,059
	年终结余
	6,106

	  节能环保
	12,589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6,106

	  城乡社区
	3,514
	　
	

	  农林水
	39,299
	　
	　

	  交通运输
	28
	　
	　

	  资源勘探信息等
	4,232
	　
	　

	  商业服务业等
	715
	　
	　

	  金融
	10
	　
	　

	  国土海洋气象等
	2,535
	　
	　

	  住房保障
	15,148
	　
	　

	  粮油物资储备
	42
	　
	　

	  其他支出
	599
	　
	　

	上年结余
	8,797
	　
	　

	调入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
	65,657
	　
	　

	其中：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置换债券）
	38683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新增债券）
	26974
	　
	　

	收  入  总  计
	388,804
	支  出  总  计
	388,804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第十七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6100万元，实际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0578元，为年度预算数的40.53%，增长2.6%。

县第十七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政府性基金支出26100万元，实际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6828万元，为变动预算数的93.53%，同口径下降4.04%。

政府性基金财力情况：2017年县级政府性基金财力为17993万元。其中，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0578万元，自治区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2659万元，上年结转专项442万元，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4314万元，总的财力扣除当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6828万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专项资金1165万元。全年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具体见附表）。
	2017年度平罗县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0,578
	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6,828

	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2,659
	政府性基金补助下级支出
	

	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
	442
	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1，165

	债务转贷收入（新增债券）
	4,314
	债务转贷支出
	

	收　　入　　总　　计　
	17,993
	支 　出　 总　计　
	17,993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0万元，全年实际完成收入58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116%。按照《预算法》规定，统筹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收入执行情况。2017年，社保基金总收入完成123979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72%，同比增长21.6%。其中：参保人员缴费收入完成75176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109.2%，同比增长63.7%；财政补助收入47150万元(包含上级调剂金28662万元），同比下降29.8%；利息收入完成710万元，同比增长42%；转移收入完成669万元，同比下降1%；其他收入完成277万元，同比下降54%。

（2）支出执行情况。2017年，社保基金总支出完成139548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79%，同比增长52.9%。

（3）结余情况。2017年,社保基金年末滚存结余57378万元。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滚存结余23974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滚存结余1935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899万元；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5812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612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滚存结余142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2546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滚存结余41万元（具体见附表）。
	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 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
	生育保险基金

	一、收入
	123979
	65800
	6693
	16899
	9265
	21324
	2959
	737
	302

	其中： 

1.保险费收入
	75176
	39447
	2376
	16897
	9096
	4674
	1666
	720
	300

	2.投资收益
	710
	95
	512
	2
	58
	24
	1
	17
	2

	3.财政补贴收入
	18488
	0
	3732
	0
	110
	14603
	43
	0
	0

	4.其他收入
	277
	277
	0
	0
	0
	0
	0
	0
	0

	 5.转移收入
	669
	596
	73
	0
	0
	0
	0
	0
	0

	 6.上级调剂金补助收入
	28662
	25385
	0
	0
	0
	2028
	1249
	0
	0

	二、支出
	139548
	66942
	3584
	21149
	12886
	30065
	2949
	1277
	696

	其中：

1.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37598
	66868
	3576
	21149
	12886
	29129
	2677
	617
	696

	2.其他支出
	0
	0
	0
	0
	0
	0
	0
	0
	0

	3.转移支出
	82
	74
	8
	0
	0
	0
	0
	0
	0

	三、本年收支结余
	-15569
	-1142
	3109
	-4250
	-3621
	-8741
	10
	-540
	-394

	四、年末滚存结余
	57378
	23974
	19352
	1899
	5812
	3612
	142
	2546
	41


(二）2017年预算调整情况

经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2017年本级支出预算中安排2017年法院、检察院各项支出2626万元。由于2017年自治区对区级以下法院、检察院财务由自治区统一管理，支出由自治区本级安排，县财政不再安排支出。按照《预算法》规定，报请县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调减2017年县财政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中安排的法院、检察院各项经费支出2626万元。
（三）2017年自治区转移性支付资金执行情况

2017年度自治区补助我县转移性支付资金299593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13004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03895万元，新增政府债券26974万元，置换债券资金38683万元。

1.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执行情况。2017年度自治区补助我县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130041万元。其中，在年初预算草案中安排72478万元，年度预算执行中自治区陆续下达我县返还性收入和一般性转移支付57563万元，主要是：自治区部分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基层公检法司、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医疗、农村综合改革等带项目的补助资金29551万元，县级财力保障奖补资金、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值税税收返还性收入、体制补助等财力补助资金28012万元。财力补助资金主要用途是用于发放民族团结奖、支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清算，化解工程款、化解国库暂付款等补充县级财力不足。

2.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执行情况。2017年度自治区安排我县中央和自治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03895万元。这些资金均按照文件规定的项目进行支付(具体见附表)。

2017年度自治区专项转移支付收入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37

	204
	  公共安全支出
	521

	205
	  教育支出
	5,85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89

	207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7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923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059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2,589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514

	213
	  农林水支出
	39,299

	214
	  交通运输支出
	28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232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715

	217
	  金融支出
	10

	220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2,53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148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2

	229
	 其他支出
	599

	总计
	
	          103,895


（四）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

2017年，县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修改完善政府债务化解方案，按时完成系统内债务置换任务；稳步合理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细化时间表、路线图，明确任务目标；妥善处理好举债化债与发展的关系，规范开好举债“前门”，严堵违规举债“后门”，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合法合规开展与社会资本合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坚决打赢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攻坚战，确保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度我县申请到自治区新增债券资金32288万元，置换债券资金38683万元。按照债务管理规定报请县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执行。截止2017年底，我县政府性债务限额为38109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71783万元、专项债务限额9314万元。

（五）2017年主要支出政策落实情况   

2017年全面落实民生提标政策，精心编制财政预算，持续加大财力配置向民生领域倾斜的力度，全年民生支出245636万元，占到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75%。一是全力“保工资、保运转”。年内通过预算安排和争取自治区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保障了干部工资晋级调整、住房公积金、政府效能奖等人员基本支出以及公车改革和单位正常运转。二是社会保障和就业落实到位。安排资金21147万元，严格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养老保险政策，确保全县机关事业单位3924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社会化发放；安排资金139544万元确保各类社会保险基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及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政策落实到位。三是教育事业得到均衡发展。安排资金42377万元，持续完善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继续支持崇岗九年制学校迁建，新续建8所乡镇幼儿园，进一步实施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加大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全县各层次学校的办学条件。同时，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早餐补贴全覆盖，落实义务教育“三免一补”、学前教育“一免一补”政策，对所有移民、建档立卡、低保、残疾等困难家庭学生实行免费乘校车补贴政策，加大普通高中和中职国家助学金等扶贫力度，教育惠民政策惠及全县青少年。四是强农惠农政策执行有力。安排资金11380万元，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安排农村综合改革资金4445万元，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农村道路和小型水利设施；安排资金1200万元，在陶乐镇庙庙湖等6个试点行政村实施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通过“一卡通”发放各类涉农补贴资金17611.93万元，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实了基础。五是公共文化卫生水平明显提升。安排资金4443万元，用于提升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扩大图书馆、体育场等免费开放，改善公共旅游服务环境。安排资金24069万元，用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改善乡村公共卫生条件、更新医疗设备和兑现村医补助，实现医疗改革的红利全县人民共享。六是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安排资金48388万元，重点保障了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特色小镇等项目的建设；安排资金36024万元，持续加大工业企业科技攻关和节能减排投入，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污水处理、生态治理等项目；安排资金21346万元，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切实改善了低收入群众居住条件。

总之，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平稳，财政收支实现平衡，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同时，财政运行和财政管理工作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在经济下行和营改增进程中，财政收入增长动力不强，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可用财力有限，资金供需矛盾突出，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二、2018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变动情况

年初经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8年财政收支预算可用财力为162404万元（含固定补助基数），在上半年预算执行中，上年结转专项资金6106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914万元、上半年自治区追加一般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91843万元以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4160万元，到6月底县级可用财力达到292427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130023万元。

（二）上半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1-6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9852万元，为年度预算数74420万元的53.6%，同口径增长9.7%。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其中：税收收入完成32459万元，同口径增长19.67%；非税收入完成7393万元，同口径下降19.68%。
1-6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59471万元，为变动预算数292427万元的54.5%，超序时进度4.5个百分点，增长14.01%。
2.政府性基金预算。1-6月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533万元，为年度预算数18500万元的24.5%，下降36.1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完成4312万元，为年度预算数18000万元的24%，下降35.56%。
1-6月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8720万元，为变动预算数22239万元的39.2%，下降51.1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60万元。年初统筹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执行。1-6月份，完成预算收入120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200%，增长106.9%。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1-6月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累计完成39099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23%，比上年同期增长24%。其中，参保人员缴费22646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收入15897万元（含工伤保险基金调剂金），其他收入556万元。
1-6月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累计完成52814万元，同比增长33%。

主要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加大收入征管力度，确保收入平稳增长

一是严格落实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形成综合治税强大合力，加大收入征管力度，强化组织收入目标责任制，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确保年内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二是加强对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的监控，及时掌握税源动态及变化情况，强化税收趋势分析研判，增补跟进措施，加大税收清欠力度和监管，加大园区基础实施建设，不断培植财源，做大财政蛋糕。继续深化“营改增”试点工作，推进水资源税、环保税等改革，认真落实企业税费减免的各项政策，加大改革的协调和跟踪分析、运行实时监控，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平稳实现“税费平移”，增强征管工作的针对性和准确性，确保应收尽收。三是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取消、停征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策，清理规范地方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各项减负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挖掘增收潜力，稳步提高国有闲置资产处置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严肃查处应收不收、应缴未缴、截留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加大争取资金力度，拓宽财政资金渠道
结合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安排和县发改科技局当年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制定《2018年争取项目资金申报指南》，以政府文件印发各乡镇和部门，指导各乡镇和部门争取中央、自治区、市对口部门项目资金。及时分解落实2018年全县各部门争取资金任务，督促部门单位按月及时申报引资情况，强化季度督查通报。截至6月底，共争取到位中央、自治区财政项目资金及区直部门无偿资金等共计21.25亿元，完成年度29.5亿任务的72.03%，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加2.43亿元，增长12.9%。

（三）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在支出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狠抓自治区、市、县重点项目资金落实，修订完善财政支出进度考核机制，落实支出责任，建立与预算单位的联动机制，加快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执行，集中财力支持全县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建设，提升财政支出效力，上半年积极与各部门沟通，支持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做好项目资金落实，为重点项目实施提供财力保障。1-6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变动预算数为292427万元，完成支出159471万元，完成支出进度的54.5%，超序时进度4.5个百分点。
（四）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压减国库暂付款
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压缩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加大力度清理单位结余结转资金，对单位结余结转两年以上的中央、自治区专项资金和2016年单位暂不需要支付的专项资金，按照规定全部收回财政国库，统筹用于急需领域和项目，确保资金及时发挥效益。截止6月底，共收回各类结余结转资金12116万元，统筹使用7241万元；积极安排资金拨付结转资金，压缩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安排资金支付上年及以前年度结转项目资金25877万元，结余资金规模占上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入的比例为6%。强化暂付款的清理力度，认真梳理国库暂付款，分类制定的清理计划，通过清理结余结转资金，预算安排，督促单位偿还等方式逐步消化。截止6月底，共清理化解财政暂付款11832万元，暂付款比年初减少11532万元，化解率为16%，确保了财政暂付款规模只减不增。
（五） 强化财政信息公开，打造阳光财政

一是持续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在“平罗县人民政府网”，公开了县本级财政预决算收支执行情况，以及平罗县年度预算编制指南、县本级财政预算草案等，监督全县61个预算单位做好本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开辟了“平罗县涉农扶贫领域公示公开平台”专栏，做好农业补贴类、社会保障类、涉农项目工程建设类等涉农资金信息公开工作，2018年已公开两批涉农资金信息，涉及资金15233万元；二是从严“三公经费”管理，确保“三公经费”管控有序。为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全县各部门“三公经费”的使用管理，年初积极组织开展“三公经费”自查，要求县本级单位对2017年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管理制度情况、执行情况、内部审批制度建立情况等进行重点自查，并严格落实整改到位。完善“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内容及形式，实现“三公经费”支出透明化。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

下半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和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提高站位，强化领导，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竭力圆满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多措并举培植财源，稳定提升收入质量

不断加大实体经济扶持力度、努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创新投入方式，注重支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工业园区承载力和产业聚集力。围绕“三大战略”，做好落实各项经济政策的资金保障工作，发挥各类各级资金捆绑效应，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助力科技创新和“两化融合”，支持现代物流、全城旅游、科技金融、网络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培育发展。二是认真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破解企业负重前行难题。三是积极开展“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和“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开展对全县小散乱污企业整治，规范企业达标排放，为园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减轻环境整治压力。同时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引导大企业对“僵尸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盘活企业资产和土地，腾出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助推平罗经济转型升级。利用国家发行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开展对工业园区企业闲置土地的清理，盘活土地资源，为新招商企业落地和现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条件。

(二)加大收入征管力度，确保收入平稳增长

一是持续完善综合治税机制。严格落实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形成综合治税强大合力。强化收入目标考核管理，按照“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总要求，按月将收入任务分解落实到国地税及各执收单位，逐月通报，确保按照序时进度完成收入任务。二是加强重点税收源头管控。突出对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的监控，及时掌握税源动态及变化情况，强化税收趋势分析研判，增补跟进措施，加大税收清欠力度和监管，杜绝漏征漏管现象，确保应收尽收。
（三）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一是强化预算执行，集中财力支持全县民生工程建设，提升财政支出效力，不断优化支出结构，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以上用于民生事业。二是积极与各部门沟通，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做好项目资金落实，为重点项目实施提供财力保障。三是认真做好中央、自治区各项惠农政策补贴的兑付落实工作，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四）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坚决防控债务风险
一是严格落实政府债务属地管理责任，完善政府性债务预警监测体系。二是修改完善政府债务化解方案，按时完成系统内债务置换任务。三是稳步合理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细化时间表、路线图，明确任务目标。一方面将部分已完工或实施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变更的棚改项目，贷款用途无法调整或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提前偿还贷款本金，缓解财政还本付息压力；另一方面加快清理棚改项目对应形成的大量土地和经营性资产，对腾出的土地和形成的商业用房、超面积安置回购房、超安置任务建设的商品房进行处置，积极筹措资金偿还债务。四是充分考虑本级财力承受能力，通过市场化投融资完成存量或新建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明确政府不承担偿债责任，将债务划转企业，压缩政府债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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